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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條 為妥善管理本校各場地及器材之借用，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本校場地及器材借用管理單位為總務處事務組(以下簡稱事務組)，各場地管理單位如附表

一。 

排課用之教室由教務處依本校教室借用細則辦理。 

學會設址申請單位為總務處資產經營管理組。 

第 3 條 借用用途以舉辦學術演講、藝文活動及重大慶典活動為主，借用原則如下： 

一、借用時段以四小時為一個時段，不足四小時以一時段計算。 

二、場地費用包含現有之固定設備，如空調、燈光、擴音設備、固定式單槍投影機、E化

講桌及長桌二張、椅子四張。如需增加器材教具應另行借用。 

三、借用場地之容納人數達一百五十人以上，或同時借用三間以上場地或借用時段跨用餐

時間，應另支付全時段之清潔人員服務費用，其費用比照高醫國際會議中心場地使用

規範。 

四、借用場地有場地佈置需求者，得申請提前場地佈置，每一時段以五折收費計算；未達

前款應支付清潔人員服務費用標準之借用者，應繳交場地費用百分之二十作為清潔費

之押金。 

五、租借單位於場地使用完畢後，應在租借時段內撤場完畢及恢復場地原貌，若超過租借

時間一小時者，加收一個時段之二分之一費用，超過二小時者，加收一個時段費用。 

六、借用單位因故取消借用時，應提前通知事務組，若一週前申請取消借用者可預繳費用

全額退費，於三日前申請，得退預繳費用之半數。未於三日前通知者，視同放棄使

用，所繳場地費用概不退還。但因天災或不可抗力因素致無法使用者，不在此限。 

七、場地佈置及器材借用請租借單位攜帶證件至事務組洽借搬運。 

第 4 條 借用場地及器材收費標準如附表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收費得予減免： 

一、由本校及附屬機構或受委託經營之相關事業單位(下稱本校單位)主辦與本校相關之慶

典活動使用場地及器材皆不收費。 

二、本校單位主辦之學術相關研討會等活動無經費來源，依簽核辦理。 

三、本校單位主辦，但有校內外單位經費補助或向與會者收費時，場地收費得以五折計，

器材費用依收費標準計收，不適用優惠規定。 



四、校外機關或學會團體委託本校單位協辦之會議及活動，場地收費得以七折計，器材費

用依收費標準計收，不適用優惠規定。 

前項活動為本校主辦或協辦，依據宣傳文件或會議資料標示為準。但有特殊情形，得經專

案申請核准後辦理。 

若經費來源經查核與事實不符，除應補繳場地費用外，下次借用場地時，不得享有收費減

免。 

第 5 條 本校單位主動爭取各項活動於本校辦理時，場地借用獎勵分配如附表二。有特殊情形經專

案簽准後，得變更分配金額。 

本校單位應於活動前三日內檢附活動新聞初稿至秘書處並通知事務組，始有前條第一項折

扣及前項場地借用費用收入分配。 

本校單位未依前項規定辦理者，不再享有收費減免及分配。 

本校單位當年度受分配運用之經費若未使用完畢，得於次年度使用完畢。 

第 6 條 使用場地之申請程序如下： 

一、本校單位使用需於活動前七日向管理單位申請。 

二、校外單位借用需於活動前一個月函文或契約洽借，並於核准後在指定日期前至本校出

納組辦理繳交相關費用，未於期限內繳費者，取消其資格。 

三、活動內容及場地經核准後，不得任意變更或移作其他用途。因故不能如期使用者，應

於七天前提出申請，經同意後方可變更或延期，以一次為限。已繳費者不再退費，但

因不可抗力之因素所致者，不在此限。 

第 7 條 具以下情事者，不予借用，已核准者立即停止其使用，且不退還全部之費用： 

一、違反政府法令及政策。 

二、妨害社會善良風俗。 

三、與申請登記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 

四、有嚴重損害本校場地之各項設施之虞。 

五、經考核有不良借用記錄者。 

六、違反本校經營定位之活動。 

第 8 條 場地使用規則： 

一、為維護室內整潔，牆壁四周禁貼或釘掛任何海報、標語及裝置飾物，如需張貼海報及

文宣物品，請洽事務組借用指示牌或海報架張貼。 

二、大型會議廳禁止飲食，可飲食場域如附表二備註欄。 

三、主辦單位發放宣傳品及進行促銷活動，需經本校同意。 

四、嚴禁煙火、爆炸物及易燃物等，並禁止攜帶違禁品及寵物進入。 

五、不提供現場攝影服務。室內各項設備如音響、燈光等，未經核准，不得任意變更原有

設計用途或架設臨時燈光音響。 

六、使用完畢後應將一切設備用具恢復原狀，借用器材應歸還，並將場地整理乾淨。場佈

廢棄物應自行清理運離本校或繳交場地費用百分之十之清潔費由本校代為清理。 

七、嚴禁非本校工程人員及特約廠商人員使用操作空調、照明、機電及視聽設備，使用期

間除指定操作人員外，其他人員一律不准進入音控室。 

八、校園及所有公共區域範圍內全面禁菸。 

九、借用期間若有損壞器材或設備毀損，租借單位應負賠償責任。 

十、各場地使用規範及特殊規則得由各管理單位另定之。 

第 9 條 本校如因臨時性重大會議需使用場地時，原借用單位應無條件讓出，不得異議。 



如已繳費者，得全數退還或更改借用時間或另提供適當場地。 

第 10 條 場地借用單位及其承包或施工廠商應自視需要投保相關保險。任何施工或活動進行中造成

財物損失和人員傷亡或不當影響其他場地借用單位會議或活動進行等後果，概由借用單位

負責一切後果。 

第 11 條 使用場地未依本辦法申請者，除需補繳場地費用外，並取消其日後申請資格。如有違法情

事，得移送警察、司法機關處理。 

違反第七條規定，且經勸導仍未改正者，取消其日後申請資格，並得追究其責任。 

第 12 條 由本校教師或校友擔任代表人或負責人之學(協、公)會、基金會及校友會等機構，其設立

目的有助校務及學術研究發展者，得向本校申請設立會址。 

前項機構應來函申請設址期限並檢附立案證明書、當選證明及設址決議之會議紀錄等相關

文件，經校長同意後辦理，設址費用每年 3,000 元。 

會址設立期滿或機構代表人或負責人已非本校教師時，應於三十日內向機構主管單位辦理

會址遷出，並通知本校，不得再以本校地址為機構會址。 

本校得因校務發展之需要逕予停止其設址，限期通知機構辦理會址遷出。 

第 13 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審議通過後，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場地管理單位對照表 
 

場地名稱 管理單位 

高醫國際會議中心 

總務處 

史懷哲大道等室外 

國研大樓階梯教室 

IR201、IR301、IR401、IR501 

國研大樓創新教室 

IR202、IR203、IR204、IR205、IR206、IR207、IR208、IR209 

第一棟教室 

E11、E12、W12、E13 

第二棟教室 

W21、W22、W24 

濟世大樓教室 

CS203、CS204、CS205、CS206、CS207、CS208、CS209、CS210、 

CS211、CS301、 CS302、CS311、CS312、CS406、CS407、CS408、

CS701、CS813、CSB101 

勵學大樓教室 

A1、A2、A3 

第一教學大樓教室 

N109、N110、N111、N215、N216、N217、N218、 

NB116、NB117、NB219A、NB219B 

綜合實驗大樓教室 

303、304、504、505 

醫學研究大樓 

MR110、MR113、MR115 

視聽中心 

第一會議室、第三會議室、第四會議室 

康樂室、舞蹈室、武術練習室 

學生事務處 學生宿舍 A館視廳室 

巧思空間 



場地名稱 管理單位 

臨床技能中心、 CS201(互動教室)、IR341(錄影音室) 教務處 

電腦教室 圖書資訊處 

CS501、CS521 物理治療學系 

CS503、NB214 職能治療學系 

語言教室 

CS308、CS309、CS310 
語言與文化中心 

生技教育館 總務處 

綜合球場暨集會場(風雨球場)、網球場、排球場、籃球場、田徑場、 

棒球練習場、桌球室 
體育教學中心 

 

 

 

 

 

 

 

 

 

 

 

 

 

 

 

 

 

 

 

 

 

 

 



附表二、高雄醫學大學場地及器材借用收費標準表 
 

一、各場地租借費用(自公布日起實施) 

場地名稱 型
式 

席
位 

場地費(元／每時段) 

單位分配
所得 
(元／每時
段) 

備註 
校外
單位
借用 

校外
借用
單位
與 
本校
協辦 

本校與附屬
機構曁學生
團體主辦 

場
地
費
以
原
價
計
算 

場地
費以
7 折
計算 

有經
費來
源 

無經
費來
源 

高

醫

國

際

會

議

中

心 

A廳(原 600人會議廳) 階
梯 582 60,000  42,000  30,000  

另案 
核准 

3,000 1,200 
禁止攜帶飲料
及食物 

B 廳(原 300人會議室) 階
梯 283 40,000  28,000  20,000  2,000 800 

禁止攜帶飲料
及食物 

大講堂 階
梯 384 20,000  14,000  10,000  1,000 400 

綜合實驗大樓
1F 
禁止攜帶飲料
及食物 

演藝廳 階
梯 187 27,000  18,900  13,500  1,500 600 

第一教學大樓
B1 
禁止攜帶飲料
及食物 

國研大樓 B2會議室
1、2、3、4(原多功能
會議室) 

平
面 30 5,500  3,850  2,750  350 100 

共四間(附屬於
會議廳內，不
單獨借用) 
可飲食 

國研大樓 B2走廊一
區(位於 B2電梯前、
辦公區部分) 

平
面 

88
坪 

7,000  4,900  3,500  500 200 
一般用途 
可飲食 

22,000  15,400  11,000  1,400 600 
展示會場 
可飲食 

國研大樓 B2走廊二
區(位於國研大樓 B2
會議室及 A廳中間) 

平
面 

150
坪 

8,000  5,600  4,000  

另案 
核准 

400 200 
一般用途 
可飲食 

24,000  16,800  12,000  1,200 500 
展示會場 
可飲食 

國研大樓 B2走廊三
區(位於 A廳及 B 廳
中間) 

平
面 

80
坪 

5,500  3,850  2,750  350 100 
一般用途 
可飲食 

16,000  11,200  8,000  800 300 
展示會場 
可飲食 

國際學研大樓 1F 大廳 平
面 

100
坪 

5,500  3,850  2,750  350 100 
一般用途 
可飲食 

16,000  11,200  8,000  800 300 
展示會場 
可飲食 

國際學研大樓 1F 川堂 平
面 

101
坪 

8,000  5,600  4,000  400 200 
一般用途 
可飲食 

24,000  16,800  12,000  1,200 500 
展示會場 
可飲食 



場地名稱 型
式 

席
位 

場地費(元／每時段) 

單位分配
所得 
(元／每時
段) 

備註 
校外
單位
借用 

校外
借用
單位
與 
本校
協辦 

本校與附屬
機構曁學生
團體主辦 

場
地
費
以
原
價
計
算 

場地
費以
7 折
計算 

有經
費來
源 

無經
費來
源 

國際學研大樓 1F 廣場 平
面 

273
坪 

12,000  8,400  6,000  

另案 
核准 

600 240 
一般用途 
可飲食 

36,000  25,200  18,000  1,800 720 
展示會場 
可飲食 

路易莎咖啡前川堂 平
面 

120
坪 

8,000  5,600  4,000  400 160 
一般用途 
可飲食 

24,000  16,800  12,000  1,200 480 
展示會場 
可飲食 

勵學大樓玄關 平
面 

65
坪 

4,000  2,800  2,000  200 80 
一般用途 
可飲食 

11,000  7,700  5,500  550 220 
展示會場 
可飲食 

第ㄧ教學大樓川堂 平
面 

134
坪 

3,500  2,450  1,750  250 100 
一般用途 
可飲食 

12,000  8,400  6,000  600 200 
展示會場 
可飲食 

史懷哲大道等室外 平
面 ‐ 

13,000  9,100  6,500  800 300 
一般用途 
可飲食 

14,000  9,800  7,000  1,000 400 
展示會場 
可飲食 

階梯教室 IR201、IR301、
IR401、IR501 

階
梯 195 12,000  8,400  6,000  

另案 
核准 

600 200 
國研大樓 2F、
3F、4F、5F 
可飲食 

創新教室 IR202 平
面 35 4,500  3,150  2,250  350 100 

國研大樓 2F 
可飲食 

創新教室 IR203、IR204、
IR205、IR206、IR207、
IR208 

平
面 24 3,500  2,450  1,750  300 150 

國研大樓 2F 
可飲食 

創新教室 IR209 平
面 30 4,000  2,800  2,000  300 100 

國研大樓 2F 
(桌椅可移動) 
可飲食 

E11、E12、W12 階
梯 120 3,500  2,450  1,750  300 150 

第一棟 
可飲食 

E13 平
面 85 3,000  2,100  1,500  300 100 

第一棟 
可飲食 

W21、W22 階
梯 130 3,500  2,450  1,750  300 150 

第二棟 
可飲食 

W24 階
梯 90 3,500  2,450  1,750  300 150 

第二棟 
可飲食 

CS203、CS204、CS205 平
面 45 3,000  2,100  1,500  另案 

核准 300 100 
濟世大樓 2F 
可飲食 



場地名稱 型
式 

席
位 

場地費(元／每時段) 

單位分配
所得 
(元／每時
段) 

備註 
校外
單位
借用 

校外
借用
單位
與 
本校
協辦 

本校與附屬
機構曁學生
團體主辦 

場
地
費
以
原
價
計
算 

場地
費以
7 折
計算 

有經
費來
源 

無經
費來
源 

CS206(53)、CS207(57)、
CS208(61)、CS209(55) 

平
面  3,000  2,100  1,500  300 100 

濟世大樓 2F 
(桌椅可移動) 
可飲食 

CS210 平
面 60 3,000  2,100  1,500  300 100 

濟世大樓 2F 
(桌椅可移動) 
可飲食 

CS211 平
面 80 3,500  2,450  1,750  300 150 

濟世大樓 2F 
(桌椅可移動) 
可飲食 

CSB101 平
面 100 3,500  2,450  1,750  300 150 

濟世大樓 B1F 
(桌椅可移動) 
可飲食 

CS301、CS302 階
梯 250 6,000  4,200  3,000  300 100 

濟世大樓 3F 
可飲食 

CS311、CS312、CS701 平
面 50 3,000  2,100  1,500  300 100 

濟世大樓 3F、
7F 
可飲食 

CS406、CS407、CS408 平
面 80 3,500  2,450  1,750  

另案 
核准 

300 150 
濟世大樓 4F 
可飲食 

CS813 平
面 60 3,000  2,100  1,500  300 100 

濟世大樓 8F 
可飲食 

A1、A2 階
梯 224 7,000  4,900  3,500  500 200 

勵學大樓 
可飲食 

A3 階
梯 160 3,500  2,450  1,750  300 150 

勵學大樓 
可飲食 

視聽中心 平
面 70 12,000  8,400  6,000  600 200 

假日不對外借
用 
禁止攜帶飲料
及食物 

NB117 平
面 60 3,000  2,100  1,500  300 100 

第一教學大樓
B1F 
(桌椅可移動) 
可飲食 

NB219A 平
面 99 3,500  2,450  1,750  300 150 

第一教學大樓
B2F 
可飲食 

NB219B 平
面 54 3,000  2,100  1,500  300 100 

第一教學大樓
B2F 
可飲食 

NB116、N109、N110、
N111、N215、N216、
N217、N218 

平
面 84 3,000  2,100  1,500  

另案 
核准 

300 100 

第一教學大樓
B1F、1F、
2F(桌椅可移
動) 
可飲食 

MR110 培普講堂 平
面 30 3,000  2,100  1,500  150 60 

醫學研究大樓
1F 
(桌椅可移動) 
可飲食 



場地名稱 型
式 

席
位 

場地費(元／每時段) 

單位分配
所得 
(元／每時
段) 

備註 
校外
單位
借用 

校外
借用
單位
與 
本校
協辦 

本校與附屬
機構曁學生
團體主辦 

場
地
費
以
原
價
計
算 

場地
費以
7 折
計算 

有經
費來
源 

無經
費來
源 

MR113(實驗室) 平
面 

96
坪 6,000  4,200  3,000  300 120 請洽解剖學科 

MR115(實驗室) 平
面 

65
坪 4,000  2,800  2,000  200 80 請洽解剖學科 

綜合 303、綜合 504(實驗
室) 

平
面 120 4,000  2,800  2,000  200 100 

禁止攜帶飲料
及食物 

綜合 304、綜合 505(實驗
室) 

階
梯 80 3,000  2,100  1,500  300 100 

禁止攜帶飲料
及食物 

康樂室、舞蹈室、武術練
習室 

平
面 

100 
80 5,500  3,850  2,750  350 100 

濟世大樓 B2F 
禁止攜帶飲料
及食物 

學生宿舍 A館視廳室 階
梯 52 3,500  2,450  1,750  300 150 

學生宿舍 A館 
禁止攜帶飲料
及食物 

巧思空間 平
面 30 3,000  2,100  1,500  300 100 

濟世大樓 B2 
(桌椅可移動) 
可飲食 

綜合球場曁集會場(風雨球
場) 

平
面 

742
坪 

12,000  8,400  6,000  

另案 
核准 

600 200 
一般用途 
可飲食 

19,000  13,300  9,500  1,100 400 
展示會場 
可飲食 

網球場 平
面 4 4,000  2,800  2,000  200 100 

夜間電費另計 
1,000元 
可飲食 

排球場 平
面 3 3,000  2,100  1,500  300 100 

夜間電費另計 
1,000元 
可飲食 

田徑場 平
面 2 4,000  2,800  2,000  200 100 

夜間電費另計 
2,000元 
可飲食 

桌球室 

平
面 A 3,000  2,100  1,500  300 100 夜間電費另計

500元，A場
地加開冷氣費
每時段 1,000
元 
可飲食 

平
面 B 3,000  2,100  1,500  300 100 

平
面 C 1,500  1,050  750  150 100 

勵
學
大
樓 

第一會議室 平
面 55 8,000  5,600  4,000  

另案 
核准 

400 160 

假日不對外借
用 
可飲食 

第三會議室 平
面 23 5,500  3,850  2,750  275 110 

第四會議室 平
面 43 11,000  7,700  5,500  550 220 

電腦教室 平
面 ‐ 8,000  5,600  4,000  400 200 

請洽圖書資訊
處 



場地名稱 型
式 

席
位 

場地費(元／每時段) 

單位分配
所得 
(元／每時
段) 

備註 
校外
單位
借用 

校外
借用
單位
與 
本校
協辦 

本校與附屬
機構曁學生
團體主辦 

場
地
費
以
原
價
計
算 

場地
費以
7 折
計算 

有經
費來
源 

無經
費來
源 

臨
床
技
能
中
心 

PBL 教室 平
面 12 3,000  2,100  2,100  300 100 

請洽教務處教
學發展與資源
中心 

OSCE 教室(模擬診間) 平
面 12 2,000  1,400  1,400  300 100 

請洽教務處教
學發展與資源
中心 

考官休息室 平
面 24 1,500  1,050  1,050  150 100 

請洽教務處教
學發展與資源
中心 

標準化病人休息室 平
面 32 2,500  1,750  1,750  300 150 

請洽教務處教
學發展與資源
中心 

考生休息室 平
面 24 1,500  1,050  1,050  150 100 

請洽教務處教
學發展與資源
中心 

辦公室及討論區 平
面 10 1,500  1,050  1,050  150 100 

請洽教務處教
學發展與資源
中心 

CS201(互動教室) 平
面 150 8,000  5,600  4,000  

另案 
核准 

400 200 
請洽教務處推
廣教育與數位
學習中心 

IR341(錄影音室) 平
面 - 14,000  9,800  7,000  1,000 400 

請洽教務處推
廣教育與數位
學習中心 

CS501 平
面 40 8,500  5,950  4,250  400 150 

請洽物理治療
學系 

CS521 平
面 15 3,000  2,100  1,500  300 100 

請洽物理治療
學系 

CS503 平
面 50 3,500  2,450  1,750  300 150 

請洽職能治療
學系 

NB214 平
面 80 5,500  3,850  2,750  350 100 

請洽職能治療
學系 

語
言
教
室 

語言教室 CS308 平
面 62 8,000  5,600  4,000  400 200 

請洽語言與文
化中心 

語言教室 CS309 平
面 62 8,000  5,600  4,000  400 200 

請洽語言與文
化中心 

語言教室 CS310 平
面 48 8,000  5,600  4,000  400 200 

請洽語言與文
化中心 

二、器材收費標準 

器材名稱 數量 費用 備註 

實驗用電腦 1 台 1,800 天/次 

顯微鏡 1 台  600 天/次 

平板電腦 1 台  200 天/次 

電子看板 1 台 1,200 天/次 


